
滇中新区智能科技产业园园区路面塌陷及地基下沉问题处理项目-勘察设计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云南招标股份有限公司受云南慧港投资有限公司委托，就滇中新区智能科技产业园园区路面塌陷及地基下沉

问题处理项目-勘察设计（招标编号：G53A00923001141）进行公开招标，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欢迎具有相应资

格的单位参与投标。

2.项目概况

2.1项目概述：滇中新区智能科技产业园园区B区发生多处路面塌陷、地基下沉情况，初步查明106号路南侧围

墙绿化带、106号路旁进入园区大门位置、BS2栋庭院路面及绿化带、B1栋—B6栋之间东侧路面及绿化带、B4栋南

侧路面及室外楼梯等5处存在塌陷、地基下沉情况，存在较大安全隐患。

2.2服务地点：滇中新区智能科技产业园园区B区。

2.3招标范围：按国家现行的有关标准文件及项目建设需求完成本项目范围内所有勘察、设计工作，包含但不

限于所有专业的初步勘察设计（含概算编制）、详细勘察、施工勘察、工程测量（含地形图）、物探、地下管线

探测、原因分析和施工图设计，完成设计全套成果资料制作，并完成工程设计有关报批、审批工作；初步勘察设

计和施工图勘察设计阶段专项技术方案审查，配合审图公司完成施工图审查；配合发包人报批报建、专家咨询、

资料收集等相关工作；以及施工过程中的全过程设计服务及协调工作，设计后期的跟踪服务，工程质量缺陷责任

期内的设计等后续跟踪服务等。

2.4服务期限：30日历天内完成提交满足评审的成果文件。

2.5质量要求：勘察设计成果必须满足国家强制性标准条文中的各阶段设计深度要求及国家现行法律、法规、

规范。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规范和强制性条文并满足发包人就本项目设计提出的要求，并确保成果资料完整、真

实准确、清晰有据，设计图满足施工要求并通过图纸审查，提供相关后续服务工作。

2.6标段划分：本项目不划分标段。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投标人必须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提供营业执照或相关证明材料（联合体参与投

标时的，联合体各方均应具备）。

3.2.资质要求：投标人同时具有①工程设计综合资质甲级或工程设计建筑行业丙级及以上资质或建筑行业（建

筑工程）工程设计丙级及以上（含丙级）资质；②工程勘察综合甲级资质或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乙级及以上

（含乙级）资质。

3.3.项目主要人员要求：

3.3.1设计负责人：具有国家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证书，且为本单位的在职人员，提供社

保机构出具的近一年缴纳社保的证明材料。2020年1月1日至今（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作为项目负责人至少承担

过1项类似项目业绩【投标文件中须提供业绩证明材料复印件，业绩证明材料是指：设计项目业绩。说明：业绩证

明材料须体现承担范围、委托方与受托方签字盖章及日期等有效内容，无证明材料或未按要求提供证明材料或证

明材料无法体现招标文件要求的内容的，则不予认可】；

3.3.2勘察负责人：具有国家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证书，且为本单位的在职人员，提

供社保机构出具的近一年缴纳社保的证明材料。2020年1月1日至今（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作为项目负责人至少

承担过1项类似项目业绩【投标文件中须提供业绩证明材料复印件，业绩证明材料是指：勘察项目业绩。说明：业

绩证明材料须体现承担范围、委托方与受托方签字盖章及日期等有效内容，无证明材料或未按要求提供证明材料



或证明材料无法体现招标文件要求的内容的，则不予认可】；

3.3.3投标人拟派往本项目的所有人员都应是投标人本单位人员，提供社保机构出具的近一年缴纳社保的证明

材料；

3.4.企业业绩要求：

3.4.1勘察业绩：2020年1月1日至今承担过（包含已完成或正在实施的项目）至少（含）2项类似项目业绩【投

标文件中须提供业绩证明材料复印件，业绩证明材料是指：中标通知书或合同协议书或业主证明材料，否则不予

认可。注：类似项目业绩指勘察项目业绩。说明：业绩证明材料须体现承担范围、委托方与受托方签字盖章及日

期等有效内容，无证明材料或未按要求提供证明材料或证明材料无法体现招标文件要求的内容的，则不予认可】

。

3.4.2设计业绩：2020年1月1日至今承担过（包含已完成或正在实施的项目）至少（含）2项类似项目业绩【投

标文件中须提供业绩证明材料复印件，业绩证明材料是指：中标通知书或合同协议书或业主证明材料，否则不予

认可。注：类似项目业绩指设计项目业绩。说明：业绩证明材料须体现承担范围、委托方与受托方签字盖章及日

期等有效内容，无证明材料或未按要求提供证明材料或证明材料无法体现招标文件要求的内容的，则不予认可】

。

3.5.信誉要求：2020年1月1日至今无因投标人违约或不恰当履约引起的合同中止、纠纷、争议、仲裁和诉讼记

录被项目所在地市场监督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列入黑名单或经营异常名录；投标人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投标人没有处于被责令停业，无因企业不良行为记录被项目所在地行政主管部门暂停或取消投标资格，没有被

项目所在地政府或国家部委禁止市场准入等情形，近三年未发生过重大安全责任事故。投标人存在以上不良信用

记录的，不得参与本项目投标活动，否则否决其投标资格（说明：被禁止在一定期限内参加招投标相关活动或被

列为黑名单或被列为严重失信主体或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或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被列为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

行为的，但期限届满或被移出的除外）（联合体参与投标时的，联合体各方均应具备）。

3.6.其它要求：

3.6.1投标人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及

“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录（由招标代理机构在递交响应文件

截止时间前在上述网站进行查询，并在评审时将查询结果提交评审小组审查）（联合体参与投标时的，联合体各

方均应具备）。

3.6.2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投标人，不得参加同一采购项目包的采购活动

（联合体参与投标时的，联合体各方均应具备）。

3.7本项目接受联合体投标，若为联合体的，联合体各方应当签订联合体协议书，明确约定各方拟承担的工作

和责任，并将联合体协议书连同响应文件一并提交采购人。联合体中标的，联合体各方应当共同与采购人签订合

同，就中标项目向采购人承担连带责任。联合体成员资质应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并按照联合体协议约定的分工

进行认定。组成联合体的成员不超过2家(含牵头人)，牵头人（主办方）必须为设计单位。

4.资格审查办法

本项目采用资格后审的方式。

5.招标文件的获取

5.1凡有意参与本项目的投标人，请于北京时间2023年05月07日至2023年05月12日(法定公休日、法定节假日

除外)，每日上午8时30分至11时30分，下午13时30分至17时30分获取招标文件。

5.2获取招标文件的方式：持单位介绍信原件及营业执照复印件在昆明市人民西路328号云南招标股份有限公



司办公楼416室获取。

5.3.招标文件售价：600元，售后不退

5.4未按上述要求获取招标文件的投标人不得参加本次招标活动。

6.投标文件的递交

6.1投标文件递交时间为北京时间2023年05月29日13时30分至14时00分；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

时间）为北京时间2023年05月29日14时00分。

6.2投标文件的递交地点：昆明市人民西路328号云南招标股份有限公司综合楼二楼开标3厅。

6.3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7.开标时间及地点

7.1开标时间：2023年05月29日14时00分（北京时间）。

7.2开标地点：昆明市人民西路328号云南招标股份有限公司综合楼二楼开标3厅。

8.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采购与招标网”网站上发布上发布。

9.联系方式

招标人：云南慧港投资有限公司

地   址：云南省昆明市大板桥镇滇兴街1号空港商务广场3号楼11楼

联系人：和老师

电  话：0871-67168510

招标代理机构：云南招标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云南省昆明市人民西路328号  

邮政编码：650106 

联 系 人：赵荣钢、吴限、杨佳、邓昭帅、刘阳

联系电话：0871-65381676

传真：0871-65381676

监督机构：昆明空港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法务审计部

电    话：0871-66021967、0871-66021990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_______________（签名）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___________________（盖章）


